东北大学本科生随原年级修读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学院
	
	专业
	

	班级
	
	电话
	

	随原年级修读申请
	累计未获学分:

未通过课程明细（课程名称、任课教师、学期、成绩、学分）

个人申请：

学生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

意见
	经学院审核，该生符合《东北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六章第三十一条规定，学院同意该生随原年级修读。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盖章）

学院教学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确认已通知家长，家长知情。   确认人（辅导员等）签字：


备注：本表学院存档，不用上报
